
主旨：為落實加強防範公務員違法出租  （借）  專業證照或兼職之情事，請各機關確依公

      務員服務法適用之對象  （應包括聘僱人員）  列入查核，請查照轉知  。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92.02.18.  局考字第0920003401號書函

發文日期：民國92年2月18日

主旨：為落實加強防範公務員違法出租　（借）　專業證照或兼職之情事，請各機關確依公

　　　務員服務法適用之對象　（應包括聘僱人員）　列入查核，請查照轉知　。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日工程企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五二四０

　　　０號函辦理。

　二、查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

　　　公職或業務」；次查銓敘部七十五年九月十八日（七十五）　臺銓華參字第四三一九

　　　三號函釋略以：「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

　　　，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司法院院解字第三一五九號解釋『謂本

　　　條所稱之俸給，不僅指現行文官官等官俸表所定級俸而言，其他法令所定國家公務員

　　　之俸給亦屬之，又同條所稱之俸給，不以由國家開支者為限，國家公務員之俸給由縣

　　　市或鄉鎮自治經費內開支者，亦包括在內』。又『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

　　　法』第二條第二項訂有『約僱人員之僱用以年度計畫中已列有預算或經專案呈准者為

　　　限』，『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中亦有『各機關約聘人員於年度

　　　編制概算......』之規定。綜上所述，聘僱人員既為受有俸給之文職人員，自應受『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規定之約束」。

　三、有關行政院於九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以院授人考字第０九一００二五０二九號函訂定

　　　「防範公務員違法出租　（借）　專業證照或兼職實施計畫」之查核對象係為公務員

　　　　（應包括聘僱人員）　，惟有關技師部分，似有部分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關　

　　　（以下簡稱機關）　未將聘僱人員　（或研究性機關之研究人員）　列入查核對象，

　　　查本案各機關將所屬員工具技師證照人員送交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查察之名冊，大

　　　多未列聘僱人員及職稱為研究員、副研究員等研究人員，爰重申請各機關依該計畫應

　　　查核之對象，確實主動申報。


